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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書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王怡文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275　分機：6275
傳真：(02)8590-6090
電子郵件：lc98091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4196303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貴所函詢僅因定期改選變更機構負責人或地址遷移，

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是否需與服務使用者或家屬全面重新簽

訂契約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所114年10月2日圓顧字第1141001F號函。

二、查長期照顧服務法（以下稱本法）第32條之1、長期照顧特

約管理辦法（以下稱長照特管辦法）第2條第1項及第2項，

與同辦法第4條規定略以，提供本法第10條至第13條長照服

務者，應先與地方主管機關簽訂長照服務行政契約(以下稱

長照特約），成為長照特約單位及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

（以下併稱特約服務單位）後，始得提供長照服務給付項

目，又長照特約有效期間，如為單位名稱、服務項目或代

表人（負責人）變更，或該單位純屬到宅提供服務，於同

一縣市內遷移，且不涉及經營主體變更者，依長照特管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40350956

■■■■■■14衛生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1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長期照護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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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19條第1項規定，於完成變更登記之次日起10日內，向

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特約變更，無須重新簽訂長照特約，其

簡政便民作法為現行法所明定。

三、有關長照機構或特約服務單位不涉及經營主體之登記事項

變更時，應優先確保民眾私法契約權益不受影響(即長照機

構或特約服務單位行政法上義務或其行政契約簽訂後，並

未改變私法契約效力)，並依下列說明辦理：

(一)長照機構或長照特約單位為「公司、財團法人或社團法

人」，其具有獨立的法人格，為權利義務的主體，機構

負責人為代表人身分，倘有變更亦不會造成不同法人

格，然作為保護雙方當事人權益的考量，並提醒民眾留

意負責人已變更，建請以「變更契約」方式辦理。

(二)機構或特約長照單位純屬到宅提供服務，於同一縣市內

遷移且不涉及經營主體或服務區域變更者，其機構地址

為機構基本資料之一，方便民眾搜尋與聯繫之用，因非

屬經營主體變更，舉重以明輕，則尚毋須重新簽訂私法

契約。

(三)所稱變更契約方式得於變更負責人或地址後，提供公司

變更登記資料予民眾為證明，並於雙方已簽訂之契約，

將負責人欄位或地址劃掉進行變更，並補蓋機構大小

章。

正本：園矩法律事務所
副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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